四川文理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（2024版）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
	工作部门
	
	职务职称
	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国内应急

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出国(境)时间及前往国家(地区)
	  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总计    天）

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（地区）。

	护照号码
	
	签证类别
	

	出国(境)事由
	（详述出国（境）事由，如出差，需说明出差目的，同行人员，行程安排等；学习，需说明培养单位，行程安排等）

	申请人声明：以上所填情况均属实，本人愿对所填内容承担相关责任，同时承诺在国（境）外期间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和保密规定、确保人身安全，保证在上述时间因私出国（境）结束后按期回国返校，并向学校人事处报到。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	所在二级单位党政意见
	书记：       院长：   

年    月    日
	联系（分管）校领导意见
	签字: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国际交流合作处
意见
	     签字: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党委组织部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:    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分管组织工作校领导意见
	签字: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人事处
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: 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分管人事工作校领导意见
	签字: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主要领导意见
	校长签字: 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党委书记签字: 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填表说明：1.本表原件交至人事处，所在二级单位、党委组织部复印留存；2.请同时提供相关手续备查（出差审批单、进修材料、请假手续等）；3.专职辅导员在分管人事工作校领导审批之前，需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在联系（分管）校领导栏签署意见；科级及以上干部同时需组织部和分管组织工作的校领导签署意见；4.本表需由学校书记和校长共同审批。
